关于《山东省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认定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现将《山东省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认定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制定文件的必要性

2024年10月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了《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实施方案》《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要素条件》，明确了构建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的重点方向与工作指南，支持企业分级建设基础级、先进级、卓越级、领航级智能工厂。

为做好与国家政策文件的衔接，我厅研究起草了《山东省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认定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二、起草依据

该文件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《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实施方案》《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要素条件》《智能制造典型场景参考指引》制定。

三、起草过程

结合国家政策的最新要求，立足我省实际，我们起草了初稿，3月17日，征求16地市工信部门意见，并征求了相关企业意见建议。拟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。
主要内容

《管理办法》共包含五方面内容：
（一）总则。明确了省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开展先进级（省级）智能工厂、省级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培育认定工作；联合有关部门择优推荐卓越级、领航级智能工厂。各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制定本地区培育管理办法，组织开展基础级（市级）智能工厂培育认定工作。
（二）认定条件。明确了申报山东省智能工厂梯度培育对象的基本条件，生产企业具备较强自动化、数字化、智能化水平。
（三）认定程序。按照工信部对智能工厂梯度培育工作要求，基础级（市级）智能工厂由各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组织培育认定。先进级（省级）智能工厂，应先认定为基础级（市级）智能工厂。各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初审并推荐上报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受理并开展评审。申报卓越级、领航级智能工厂企业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文件和要求组织开展，申报卓越级、领航级智能工厂应先认定为先进级（省级）智能工厂。

（四）管理服务。对被认定为智能工厂梯度培育对象的企业加大支持力度，明确了智能工厂梯度培育对象发生更名、重组等重大调整的变更流程。
（五）附则。细则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解释，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。
关于施行日期的说明
自公布之日起开始施行。
